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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合川区双槐镇人民政府 

关于废止部分镇政府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

双槐府发〔2023〕9号 

 

各村（社区）、镇属各部门： 

经本单位行政办公会议集体审议通过，决定将《重庆

市合川区双槐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双槐镇项目工程竣工

验收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双槐府发〔2017〕64号）、《重

庆市合川区双槐镇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教育工作

的意见》（双槐府发〔2018〕26号）、《重庆市合川区双

槐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双槐镇落实“门前三包”责任制管

理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双槐府发〔2021〕11 号）予以废

止，即日起不再执行。 

 

 

重庆市合川区双槐镇人民政府 

2023年 6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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